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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上，公司监事会认为，本次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均符合《管理办法》

《监管指南第 1号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所规定的条件，符合《激励

计划（草案）》规定的激励对象范围，其作为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合法、

有效，其获授股票期权的条件已经成就。因此，同意以 2024年 3月 12日为预留

授予日，向符合条件的 28名激励对象授予预留股票期权 1,200.00万份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东星光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

2024 年 3 月 12 日


